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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簡化」數學文字題？

吳昭容、黃一蘋

數學文字題的解題向來是國小數學教學的主體，因為文字題的情境提供了數

學概念或運算與生活間的聯繫，使得數學具有解決生活問題的意義。但有部分兒

童無法理解題意，只能以題目中的數字胡亂地加減乘除一番，要不然就是勉強以

一些關鍵字為線索解題。但關鍵字經常是有侷限性的，有「倍」不一定適用於乘

法，有「比」也不保證用減法就正確，致使這些無法理解題意的兒童視解決文字

題為畏途。許多數學教育研究者探討解題策略與教學法，而現場教師亦會引導學

童發展各種解題策略，以有效處理文字題的解題。其中一種常見的方式是「簡化」

文字題，例如為了讓學童理解植樹問題為何要多加一棵數，所以減少總路長和間

距，以便學童觀察到二者與未知數間的關係。本文將從一個補救教學的實際案例

開始，並舉一個班級教學的例子，討論如何簡化文字題才能有效發展學童解題的

能力。

比例問題

本文第二作者在九十一年七月至八月間曾進行一個個案的學習輔導。個案是

一名即將升上六年級的男生，四年級以前的數學成績在班上為中上程度，升上五

年級後，經常出現三十幾分，甚至完全沒有作答的情況，成績最好就是勉強及格。

小偉的作業訂正草率，對考試成績不佳不以為意，但人際關係良好，家人關係和

樂，在校也沒有常規問題，同時諸多現象顯示個案沒有智能低下的問題。

個案對於五下一則比例問題甚感困難，原題目為

29/7 公升的沙拉油有 4 公斤重時，多少公升的沙拉油會有 20 公斤重？

由於個案完全無法理解題意，教學者將第二句遮住，要求個案集中注意在第

一句，看是否能看懂第一句，個案表示不懂。教學者在第一句的正下方寫下

( )公升的沙拉油有 4 公斤重時

並問個案括號內如果填入什麼樣的整數，他會比較容易理解。個案填了「2」。問

個案那麼這句話「2 公升的沙拉油有 4 公斤重」是什麼意思，個案仍然無法清楚

地表示，教學者寫了一個類似的例子在旁邊

( 2 )隻豬有 4 公斤重

個案馬上接口說「哦！那就是一隻豬有 2 公斤重」。

上述的歷程中，教學者用了兩個簡化文字題的技巧，其中反映了教學者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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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哪類的數與量上會感到困難，有清楚的掌握。首先教學者將 29/7 這個分數

換成整數，是因為許多國小學童在處理分數或小數時有困擾，即使不要求計算，

光是看到含有分數或小數的文字題，就覺得看不懂，所以，學童的困難基本上是

無法具體掌握一個非整數所表示的大小。其實許多大人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們對

一些特定的分數比較能掌握，例如 1/2，或 3/4，至於 29/7 這種「奇怪」的分數，

連大人都得在約估出 29/7 大約比 4 多一些（亦即找到 4 為參照點）之後，才覺

得比較踏實一點。所以學童一看到這類奇怪的分數，在還沒進行任何計算之前，

就已經覺得無法思考，這一點都不足為奇。這樣的問題在數學教育裡，通常稱為

數感(number sense)，也就是掌握某一個數字代表多大或多小，以及計算後之效

果的能力。

另一個簡化的技巧是用在將連續量的情境換成離散量的情境。由於原本的文

字題中含有兩個連續量，一則「公升」與「公斤」兩個單位名稱很容易混淆，再

則，對「一公升到底是多少？」「一公斤有多重？」沒感覺的學童，又再一次落

入無法想像題目意義的狀態。後者在數學教育中，我們稱為量感，也就是能夠想

像一公斤大約多重，或是約估一個物體約有多少公斤的能力（ ）。相對地，

如果「2 公升的沙拉油有 4 公斤重」換成「2 罐沙拉油有 4 公斤重」，就變得容易

理解得多了，因為單位之間不易混淆，同時將「公升」這樣的連續量換成「罐」

這種離散量，腦海中也容易想像空間上分離的兩罐沙拉油，這使得學童容易運作

語詞的意義。

接著教學者要求小偉將文字題的第二句整理對應到第一句的下面，形成

( 2 )公升的沙拉油有 4 公斤重時

( )公升的沙拉油會有 20 公斤重？

小偉馬上說「那就是 10 公升嘛！」教學者要求他把想法說清楚，「10 是怎

麼算出來的？」小偉答「2×5 啊！」「5 是怎麼跑出來的」「20÷4＝5」「把你的想

法重新寫一遍」小偉原本寫成

20÷4＝5×2＝10

教學者要求小偉寫成合法的算式，也就是分成兩個算式 20÷4＝5, 5×2＝10 書寫。

接著「現在你們已經學過比例的寫法，剛剛那個算式請你改成比例的寫法。」小

偉可以列成 2：4＝（ ）：20，教學者要求小偉把剛剛的多步驟解題歷程與比例

的算式連結起來，「你剛剛的 20÷4＝5，5×2＝10，和這個算式有什麼關係？」小

偉可以指出四個數的比例關係

2：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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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份教學者要求小偉把解題歷程說明一次是非常重要的步驟。有些老師

以為簡化數字或情境後學生能夠得出答案，就代表他懂了，所以，馬上回到原來

的問題，希望學生可以馬上將剛剛的解題歷程遷移過來，但有時學生回到原來問

題情境，就又卡住了，老師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其中一種可能的原因就是，簡單

情境的答案對學生而言，可能是忽然從腦海中跳出來的，就像小偉很快地回答：

「那就是 10 公升嘛！」因為數量之間呈現簡單的關係，而數字簡化後的運算也

隨之簡單許多，兒童掌握的數量關係後，自動化的計算過程隨之執行，答案就跳

出來了。但這個過程欠缺有意識地監控，所以，已經答出答案的兒童不一定能夠

說明解題歷程，也不一定能列出正確的算式，遑論把這樣的解題歷程遷移到困難

的問題情境。所以，留在簡單的問題情境中，透過解題歷程的紀錄有意識地把整

個解題流程走過一遍，是完成整個解題歷程所必要的。

回到原本的分數題，小偉可以很快地列出正確的比例算式，並進行演算。

這是因為之前的補救教學幫小偉補齊了一部份的分數概念與計算能力，有些

孩子尚未掌握分數的四則運算，那麼就得重頭補起了。

加數未知題

第一作者曾在一個二年級班級中進行二下一整個學期的臨床教學，採用的教

科書是國編本，有個單元其中進行了加數未知與減數未知的兩個教學活動。在教

學之初就約有三分之二的孩子會列出減法算式，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為

這樣的題目是有一定的難度的。所以我追問其中一些會解題的孩子，「為什麼要

用減法？」他們說不出所以然，其中有孩子說了「因為安親班的老師說，就是大

數減小數就對了。」這在本單元雖然恰可解決加數未知與減數未知的問題，但未

來遇到被減數未知的問題時，大數減小數的作法就無法奏效了。這種不求理解、

只求解決當前這一單元的問題的教學方式，與課程真正想發展孩子數學能力的目

的背道而馳。那該如何發展真正的解題能力呢？簡化問題可能是途徑之一。

加數未知的問題與孩子生活中會處理的哪些問題有關呢？例如樸克牌中的

撿紅點或是存錢買東西。手上有張 4 的樸克牌，孩子心中會暗暗祈禱可以翻到一

張 6，這其實符合 4+( )=10 的加數未知題。類似地，想買個 80 元的小東西，而

錢包中只有 55，那還得存多少錢呢？這是 55+( )=80 的加數未知題。玩樸克牌

時孩子解題得很自然，但為何換個文字題的情境，或是換個數字 4+( )=15 就

不會算了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初次玩撿紅點的孩子，他透過具體物的點數完成遊戲，例

如手上有 4，就會想辦法和攤開的牌湊湊看，「4—5, 6, 7, 8, 9，哦，沒有！」「4—5,

20÷4＝5,
7

29
5＝

7
145

＝20
7
5



吳昭容、黃一蘋（2003） 國民教育，43（3），29-32。

4

6, 7, 8, 9, 10，就是這張，6」，經過多次配對學習後，哪個數字和哪個數字可以配
成整 10，孩子就非常熟練了。以後玩撿紅點時，這種配成整 10 的自動化歷程就

會自動執行，抽到一張 4，就會馬上找找看有沒有 6。但數學課堂中的加數未知

不會總是湊整 10，雖然這會是很好的起點問題。所以，面對 4+( )=15，孩子

需要一些策略才能解題。他可能會以往上數(counting on)的方式解題，一邊扳著

手指頭紀錄加數，一邊口中唸著和數，「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看
看手指頭扳了幾根，那就是答案了。所以，一下或二上的課程中，或許會有這類

數量較小的加數或減數未知題，同時也容許學童用扳手指、畫圖的方式紀錄。

到了二年級下學期時，兒童要解決如 25+( )=73 這類的文字題或計算題

了，一則和數是各式各樣的數字，不是兒童非常熟悉的整 10，自動化配對歷程

無法執行。另外扳手指的策略也不容易採用，因為數字過大會弄不清楚指頭被扳

下、扳上，扳了幾回合了？即使好不容易扳出答案來，也只有一個數字，無法有

算式的紀錄過程，就無法符合課程中的要求「把你的作法記錄下來」。在紙上畫

圈圈記錄或許可行，但很瑣碎，容易不小心作錯。雖然教師手冊中猜想部分孩子

的自然想法是

25+10=35, 35+10=45, 45+10=55, 55+10=65, 65+8=73
10+10=20, 20+10=30, 30+10=40, 40+8=48

但實際教學上發現，會很自然地採用這種方式解題的孩子很少見，因為這需

要很純熟的數的分解合成概念，同時會將此一概念與往上數或扳手指的程序連

結，才會想到要用這樣的紀錄方式來「翻譯」累一的解題歷程。所以，顯然此時

需要兒童去發掘 25+( )=73 與 73-25=( )之間的關連性。

對許多成人而言，是透過移項法則把 25+( )=73 置換成 73-25=( )的，也就

是等號兩邊同減一數（如 25），等號兩邊的相等關係不會改變，移項法則來自數

學上的「等量公理」。可是這些話說給二下的孩子聽，那就只能要他們背下來了。

我們認為簡化會是一個可行的途徑。

讓解題先回到湊整 10 的活動中，在撿紅點或有情境的文字題脈絡下，孩子

可以很容易就解出 4+( )=10、8+( )=10、7+( )=10、2+( )=10、9+( )=10 各

題。這些算式與解答均得紀錄在黑板上，接著老師可以讓孩子說說看，怎麼算出

( )是多少？可能有孩子會提到往上數的策略，老師可以追問有沒有什麼更快的

方式？可能就會有孩子指出用和數減去被加數，此時大家可以用此一方式檢查一

遍黑板上的各算式，同時老師可以追問兒童「為什麼會這樣？」，以確立被加數、

加數，與和數之間的部分整體關係。接著把數字擴大到和數非整 10、但數字不

大的情境，使兒童可以用往上數策略檢驗，例如 4+( )=13、7+( )=15…等，等

孩子們可以安心地把這個部分整體關係應用到不止和數為整 10 的情境後，老師

就可以將問題回到原本的 25+( )=73 上，讓兒童以部分整體關係來理解題意，

同時以置換過的算式 73-25=( )求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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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知識與概念性知識的聯繫

以往以教師為中心、重視快速與正確演算能力的教學，被批評為忽略了兒童

的理解。目前以兒童為中心、強調理解的數學教學，又被質疑解題歷程過於笨拙、

緩慢。這在數學教學心理學中，恰是概念性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與程序性

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是否聯繫妥適的問題，而本文的目的就在於以上述二

實例，說明兩種知識的聯繫是需要數學教師細膩布置的。

為了讓兒童對解題產生理解，通常教師會布置一個簡易的問題情境，例如 4
＋( )=10，以便兒童從他已具備的概念性知識出發，建構自己的解題歷程；補

救教學時亦同，教師會將大數量、複雜的文字題情境先加以簡化，因為簡化的問

題具有讓孩子真正理解題意、有意義地解題的功能。要能夠順暢地運用「簡化」

的技巧進行教學，教師首要之務是清楚地瞭解哪些數、量，或語句敘述方式對學

童是困難的？而換成什麼樣的型態就會變得容易？多數家長或是新手教師之所

以無法協助不會解題的孩子，常是因為「這個題目有什麼難的呢？」當教學者無

法掌握問題情境對學童認知的難易度，就無法調整題目的數、量，或語句敘述方

式，讓學童可以理解題意。掌握學童對數、量，或語句敘述方式的認知難易度，

許多專家教師是來自多年教學經驗的累積，看多了學生那些題目容易作錯，那些

題目會解題，慢慢地就形成了對學童認知狀態的莫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也

就是說不上來，但會處理。新手教師若想快速累積這樣的知識，一則可以多發點

心思分析兒童解題時的錯誤類型、猜測其產生的原因，再則就是多多閱讀數學教

學的文獻，這些學術研究的資料會告訴我們相關的知識。

讓兒童覺得數學問題是有意義的、自己是有能力的，的確是數學教育中非常

重要的事，但是簡化情境下所產生的解題歷程未必適用於大數量、複雜情境的問

題之解題，就如同扳手指的解題方式不適合解 25+( )=73 一般，複雜文字題的

解題可能需要一個不盡相同的解題程序。許多老師都同意程序性知識是很重要

的，例如以 y-x 可以解 x+( )=y 的問題，就是一種重要的程序性知識，但欠缺

細緻的教學安排、只把程序性知識直接告知，豈不是浪費了之前以簡化的文字題

佈局的苦心了嗎？所以，教師除了顧及兒童需要從自身的概念性知識出發之外，

也要讓他們與適當的程序性知識聯繫上，本文藉兩個例子說明作者所想的聯繫方

式之一。


